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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导论

传统中国的国家体制，特征之一是权力集中于

中央，事权分散在地方。①此种特征在很大程度上延

续到了当代。一方面，国家权力高度集中于中央政

府，中央政府对于全国各领域和各地区的所有事务，

均拥有最高的领导权和最终的决定权；另一方面，在

公共事务治理上，事权主要分散在地方，地方政府承

担了许多全国性公共事务的治理责任。②这种体制

特征有利于中央政府对国家实行集中统治和集中控

制，但是，不利于管理全国公共事务，不能适应现代

社会对于公共事务治理的要求。因此，当代中国治

理体制改革的一个重要方向，是在全国公共事务上

改变事权过于分散的治理方式，将事权适当集中于

中央政府，实行中央垂直管理。

所谓“中央垂直管理”，是对于那些需要分散在

地方办理的全国公共事务，中央政府既设立主管部

门负责统一管理，同时，还在地方设立直属的派出机

构，由这些派出机构在当地直接办理此类事务，也就

是建立中央垂直管理的治理系统。此种中央垂直管

理又称“中央事权实体化”，即改革中央部门“机关

化”的特征，依据“哪一级政府事权就由哪一级政府

执行”的原则，中央事权由中央部门及其派出机构直

接负责和直接办理。③朱光磊等表述为，中央政府要

组建自己的事权执行系统，“中央做就是中央做，别

把地方扯进来”。④郑永年说中央政府在地方层面应

有自己的“腿”，在地方政府之外，建立自己的治理系

统，把那些事关全国利益的权力集中起来，也是指中

央垂直管理。⑤

然而，考察 1980年以来国务院推行中央垂直管

理改革的结果，我们发现中央垂直管理的推行范围

有一个显著的特点：它主要局限于两类全国公共事

务，一类是与国家安全直接相关的事务，如海关事

务、移民管理、中央银行业务、中央税收征管等；一类

是与国家安全间接相关且其治理过程与治理民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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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对分开的事务，如核安全监管、地震监测与预报、

国家粮食储备等。换言之，中央垂直管理难以推广

到更广泛的、主要与民生紧密相关的全国公共服务

领域，如养老保险、城乡基本医疗保险、全国性食品

安全监管等民生类全国公共事务，均不在推行范围

之内。关于“与国家安全直接相关”和“间接相关”的

含义，我们在下文再作说明，在此仅指出，上述特点

与欧美等国家构成明显反差。在欧美等国家，“中央

垂直管理”或“中央事权实体化”是中央政府处理全

国公共事务的通常做法，不仅在海关、移民管理、中

央税收征管等直接涉及国家安全的领域付诸实施，

而且，在民生类公共服务领域也广泛推行。⑥

对于上述中央垂直管理的特点，我们借用学者

们提出的“选择性集权”作概括和描述，但是，关于此

种“选择性集权”的特点和形成逻辑，现有理论文献

却未能揭示清楚。⑦关于选择性集权的逻辑，学者们

已经提出了两种理论观点，这两种理论观点都不能

解释上述中央垂直管理的特点。一种理论观点是依

据经济学的多任务委托—代理理论，从多任务冲突

的视角考察中央政府对于垂直管理和属地管理的选

择逻辑。⑧在多任务委托—代理理论中，如果委托人

(中央政府)需要代理人(地方政府或中央部门)完成多

项任务，并且多项任务之间存在冲突，那么，委托人

的最优策略就不是把多项任务交给同一个代理人，

而是采用任务分离策略，把有冲突的任务分别交给

不同的代理人，以控制任务之间的冲突。⑨从这种理

论视角出发，对于一项全国公共事务，中央政府是实

行垂直管理还是属地管理，取决于这一项公共事务

与地方政府的工作(如地方经济发展)的冲突程度，如

果冲突较大，中央政府将采用垂直管理，以便与地方

工作分离开；如果冲突较小，则可以采用属地管理，

便于与地方工作相协调。

另一种理论观点则强调公共事务治理涉及统治

风险，中央政府既需要提高治理效率(包括降低治理

成本)，也需要降低统治风险，然而，这两者之间可能

存在冲突。在这种情况下，中央政府对于此种冲突

的权衡，决定了中央集权与地方分权的选择。⑩从这

种观点出发，曹正汉等把统治风险分解为来自地方

官的代理风险和来自民众的社会风险，指出在全国

公共事务上，上述冲突主要表现为集权以提高治理

效率与分权以控制社会风险的冲突，因此，中央政府

对于此种冲突的权衡、折中和选择，才形成了集权与

分权的选择逻辑。以此种理论观点为基础，周天肖

在国有自然资源管理领域引入“国家战略”这一个因

素，研究其对中央集权与地方分权的影响。周天肖

指出，中央政府关于“提高治理效率与控制社会风

险”的权衡，受到自然资源的战略价值的影响，对于

那些战略价值较高的自然资源，中央政府倾向于采

用垂直管理或集中控制，以实现中央政府的战略目

标。周天肖的观点隐含着把“国家安全”(国家战略)
的考量与“提高治理效率与控制社会风险的权衡”结

合起来，以论述选择性集权的逻辑，但是，他未能全

面考察国家安全与中央垂直管理之间的关系，也未

能把他的观点推广到一般化的全国公共事务治理

领域。

上述两种理论观点均未揭示前述中央垂直管理

的特点，也难以解释其形成逻辑。多任务冲突的观

点关注任务之间的冲突程度，认为此种冲突是导致

中央政府采用“任务分离策略”(即实行垂直管理)的
主要原因。我们将在下文指出，中央垂直管理的推

行范围既有与地方经济发展相冲突的全国公共事

务，也有与地方经济发展不相冲突的事务，这说明中

央政府是否采用“任务分离策略”，不只是考虑任务

之间的冲突程度，还要考虑与国家安全的相关性。

“提高治理效率与控制社会风险的权衡”的观点，主

要强调中央政府需要面对“集权以提高治理效率与

分权以控制社会风险的冲突”，也忽略了国家安全的

相关性对这种权衡的影响。下文也将指出，在那些

与国家安全直接相关的领域，中央政府优先考虑的

是通过集权保障国家安全，而对于分散社会风险的

考虑则居于次要地位。只有在与国家安全间接相关

或不相关的领域，中央政府才会把通过分权以控制

社会风险，作为需要权衡的一个重要因素，此种权衡

也才能影响到集权与分权的选择结果。总之，上述

两种理论观点都没有充分考虑全国公共事务与国家

安全的相关性，没有考虑这种相关性对集权与分权

的影响，因此，对于中央垂直管理的特点和“选择性

集权的逻辑”，难以作出与经验事实相吻合的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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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的目的是以上述理论文献为基础，引入国

家安全这一个因素，揭示国家安全与中央垂直管理

的内在联系，并尝试提炼选择性集权的逻辑。我们

采用的方法是，首先，梳理1980年以来中央垂直管理

改革的主要领域和改革结果，区分出三种主要类型，

以界定中央垂直管理的推行范围，分析其与国家安

全的相关性和其他特点。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分析

中央垂直管理和其他的集权方式所需具备的条件，

从中提炼出具有一般意义的选择性集权的逻辑，为

推进这一个领域的研究提供初步的经验归纳和理论

阐述。

二、中央垂直管理改革的三种类型

本文考察的中央垂直管理改革，大约始于 1980
年，是指中央政府(主要是国务院)及其下属主管部门

通过设立直属地方机构的方式，在全国公共事务治

理领域推行的中央集权改革。因此，在本文中，中央

垂直管理改革不包括在国家垄断经营领域，国务院

设立的专营机构及其垂直管理系统(如国家烟草专

卖局及其烟草专卖管理系统)，也不包括国务院直属

的、不承担公共行政管理职能的事业单位及其下属

地方机构(如中国科学院系统)。
分析1980年以来国务院推行的中央垂直管理改

革，我们发现，此项改革可分为三种类型，并非每一

种类型都属于“中央垂直管理”。第一种类型是在一

项全国公共事务上，国务院既设立中央主管部门，又

在地方设立直属的派出机构承担治理责任，即建立

中央垂直管理的治理系统。这是严格意义的中央垂

直管理。第二种类型是既设立中央主管部门，也设

立下属地方机构承担治理责任，但是，地方机构实行

以中央部门为主、与地方政府双重领导的管理体制，

即建立以中央部门为主、双重领导的治理系统。这

是一种有所弱化的、较弱意义的中央垂直管理。第

三种类型是中央部门在地方设立的派出机构是监察

机构，而非承担治理职责的治理机构，即建立中央垂

直管理的监察系统，简称“中央垂直监察”。此种中

央垂直监察不同于全国公共事务的中央垂直管理，

因为它仍然以地方分级管理为基础，其主要职责是

监督和考核地方政府履行公共事务的治理责任。所

以，也有学者把此种中央垂直监察称为“督办性垂直

管理”。

虽然中央垂直管理改革有三种类型之分，但是，

它们都集中于与国家安全直接相关或间接相关的领

域。所谓“与国家安全直接相关”，是指一项全国公

共事务，其治理过程和治理结果对于保障国家安全

有着显著的直接影响。“与国家安全间接相关”，是指

其治理过程和治理结果对于保障经济社会重大安全

具有显著的直接影响，从而对国家安全也有明显的

间接影响。这是三种类型的共同之处。

以下我们按上述三种类型分别考察中央垂直管

理改革，梳理三种类型的发生领域，分析它们与国家

安全的相关性。

(一)第一种类型的中央垂直管理改革：建立中央

垂直管理的治理系统

1980年代初，这类改革首先在海关、外汇管理上

推行，此后逐渐扩展到中央银行业务、中央税收征

管、金融监管、海事管理、移民管理、能源监管、核安

全监管等事务，详见表1和表2(第42页)。
表1列出了与国家安全直接相关的领域，国务院

下属部门在地方设立派出机构，所建立的中央垂直

管理的治理系统。

表2列出了与国家安全间接相关的领域，国务院

下属部门在各地区建立的中央垂直管理的治理

系统。

表1和表2的差别，主要体现为与国家安全的相

关性有别。表1包括的全国公共事务，通常与国家安

全直接相关，即其治理过程和治理结果对国家安全

(包括中央政权安全和中央政府的宏观调控能力)具
有显著的直接影响。如海关事务、移民管理、海事管

理等，直接维护国家主权和国家安全；中央银行业

务、中央税收征管、外汇管理、国家统计调查等，直接

保障中央政权运作，或者保障中央政府对国家的管

理能力和宏观调控能力。这些公共事务均与国家安

全直接相关。表2包括的全国公共事务，通常与国家

安全没有直接的关系，但是，对于保障各个领域的经

济社会重大安全有着显著的直接影响。如金融监

管，保障国家金融安全，防范金融领域的重大风险；

能源安全监管，保障国家能源供应安全和电力运行

安全；铁路运输安全监管和民航安全监管，防范运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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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域的重大风险；核安全监管，防范核泄漏和核污染

等重大风险，等等。由于这些公共事务直接保障经

济社会各领域的重大安全，从而对国家安全(包括中

央政权稳定)也有显著的间接影响，故与国家安全间

接相关。

(二)第二种类型：建立以中央部门为主、双重领

导的治理系统

中央垂直管理改革的第二种类型，是建立以中央

表1 1980-2023年国务院建立的中央垂直管理的治理系统(与国家安全直接相关)

国务院部门

国家海关总署

国家移民管理局

(归公安部管理)

国 家 税 务 总 局

(1994-2018年)

中国人民银行

国家外汇管理局

(归中国人民银行

管理)

中华人民共和国

海事局(归交通运

输部管理)

国家统计局

派出机构

分区域或按省份设立派出

机构

在全国各省会和进出口主要

城市设立41个直属海关

1.在各省份或一省主要出入境城市设立出入境边

防检查总站(共33个总站)，由国家移民局垂直管理

2.在总站之下分口岸设立边防检查站，由各总站垂

直管理

按省份设立直属的省级国家

税务局

按省(自治区、直辖市)设立省

级分行；在深圳、大连、宁波、

青岛、厦门设立计划单列市

分行

国家外汇管理局省级分局

(按 31个省(区、市)和 5个计

划单列市分别设立

在沿海 12个省(直辖市)和深

圳、连云港、长江设立直属海

事局

在 31个省(区、市)设立国家

统计局调查总队，实行垂直

管理

在市、县设立的机构

在直属海关之下，按

口岸和城市设立若

干海关

按市、县设立市级和

县级国家税务局，由

省级国家税务局垂

直管理

按地 (市)设立中心

支行

在部分地(市)设立市

级中心分局，在部分

县(市)设立支局

在有关地区下设若

干海事局

在各省的地(市)和县

(市)设立直属的调

查队

派出机构的设立时间

(年份)

1980年

2001年，各省公安总队改

为公安部边防局垂直管

理；2018年，设立国家移

民管理局，各省公安边防

总队改组为国家移民管

理局直属的出入境边防

检查总站

1994年

1998年，设立大区分行和

直属中心支行；2023年撤

销大区分行，设立省级分

行和计划单列市分行

1980-1983年

1998-2000年

2005年，国家统计局将三

支调查队合并，组建各省

(区、市)调查总队，及其直

属的市、县级调查队

与国家安全的相关性

监管进出口贸易、征收

关税、查缉走私，维护

国家主权和利益，保障

国家安全

对本国公民和外国人

出入境实施管理、实施

边防检查和边境地区

边防管理，保障国家

安全

保障中央政权运作，保

障中央政府的宏观调

控能力

管理货币发行，防范金

融风险，防止通货膨

胀，保障中央政权运作

和中央政府的宏观调

控能力

管理国家外汇储备，监

管外汇收支和资金跨

境流动，保障国家的外

汇收支安全

管理海上交通安全，监

管外籍船舶，维护国家

主权和国家安全

为中央政府提供真实、

准确的基本统计数据，

保障中央政府的宏观

调控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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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1980-2023年国务院建立的垂直管理的治理系统(与国家安全间接相关)

国务院部门

国家金融监督管理

总局(原中国银行保险

监督管理委员会)

中国证券

监督管理委员会

国家能源局

(归国家发展和

改革委员会管理)

国家铁路局

(由交通运输部管理)

中国民用航空局

(由交通运输部管理)

国家核安全局

(生态环境部管理)

水利部

派出机构

分区域或按省份设立派出

机构

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省

级监管局(按省份和计划单

列市设立)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省级证监局(按省份和计划

单列市设立，共设立36个)

分大区设立 6个区域监管

局，同时，分省设立省级监

管办公室或业务办公室

分区域设立 7个监督管理局(分别为沈阳、

上海、武汉、成都、西安、兰州、广州铁路监

督管理局)和1个督察室(北京铁路督察室)

分区域设立7个地区管理局，各地区管理局

再在各省(区、市)和若干重要城市设立省级

安全监督管理局，实行垂直管理

分华北、华东、华南、西北、

西南、东北六大区域，设立

6个核与辐射安全监督站

在长江、黄河、淮河、海河、

珠江、松辽、太湖设立水利

委员会(或流域管理局)

在市、县设立

的机构

按地 (市)设立

监管分局

在管辖流域的

若干地区设管

理局

派出机构的设立时间

1998年和 2003年，先后设

立中国保监会和中国银监

会；2018 年两大监管机构

合并；2023 年改组为国家

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及下属

监管局

1998年

2003年国家电力监管委员

会分 6大区域设立电力监

管局，及省级监管办公室或

业务办公室 2013年国家电

力监管委员会与国家能源

局合并，组建新的国家能源

局，下属机构相应更名

2013年国务院将铁道部分

拆，实行政企分开，组建国

家铁路局，下设 8个区域铁

路监督管理局或督察室

2002年，按政企分开原则，

组建新的中国民用航空局，

为航空行业的监管机构，下

设地区管理局和各个省级

安全监督管理办公室(2010
年改为安全监督管理局)
1986-2006年，国家核安全

局先后设立 6个核安全监

督站；2010 年改为核与辐

射安全监督站

1979-1990年(1979年前，已

在长江黄河淮河设立管理

机构，但职能和机构多变，

1979年以后稳定下来)

与国家安全的相关性

对银行机构和保险机

构实行监管，防范金融

风险，组织和协调处置

重大金融风险

监管全国证券市场和

期货市场，防范和处置

证券、基金、期货等领

域的重大风险

保障电力运行安全和

能源供应安全

保障铁路运输安全

保障民航运输安全

负责核与辐射安全的

监督管理，保障核电厂

等核设施的运行安全

负责流域内用水管理

和重大水利工程管理，

承担防洪抗旱应急管

理，保障流域内经济社

会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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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门为主、与地方政府双重领导的治理系统(见表3)。
表3所包括的全国公共事务，既有与国家安全直

接相关的，也有间接相关的。如国家税收征管保障

中央政权运作，邮政业务监管保障中央机要通信安

全和邮政领域的国家信息安全等，均与国家安全直

接相关。地震事务、气象事务、中央粮食储备事务

等，分别防御地震、气象灾害等重大自然灾害，以及

保障国家粮食安全，所以，与国家安全间接相关。其

中，国家税收征管体制在 2018年以后有重大变化。

2018年之前，中央税收征管由国家税务总局负责，实

行垂直管理，地方税收征管属地方公共事务，由地方

税务局负责，主要归地方政府管理。2018年以后，国

税系统与地税系统合并，在省、市、县三级建立统一

的国家税收征管系统，实行以国家税务总局为主、与

省级政府双重领导的管理体制，相当于把税收征管

领域的全国公共事务和地方公共事务都纳入以国家

税务总局为主导的管理系统。然而，这一变化并未

改变国家税收征管与国家安全的直接相关性，却弱

化了国家税收系统的垂直管理。垂直管理有所弱化

的原因不难理解，因为统一的国家税收征管系统既

需要保障中央政权运作，也需要尽可能保障地方政

府正常运转，而征收难度却显著增大了，所以，需要

地方政府协助征税和参与征税管理工作。

(三)第三种类型：建立中央垂直监察系统

第三种类型是中央主管部门在地方设立督察或

监察机构，实行垂直管理，目的是督察或监察地方政

府履行某个领域的治理责任。下页表4列出了2023
年国务院主要部门派驻地方的督察(监察)机构，以及

与国家安全的相关性。

表 4所包括的全国公共事务主要与国家安全间

表3 1980-2023年国务院建立的以中央部门为主、双重领导的治理系统

国务院部门

中国地震局

(归应急管理部

管理)

中国气象局

国家粮食和物资

储备局 (归国家

发展和改革委员

会管理)

国家邮政局 (归
交 通 运 输 部 管

理)

国 家 税 务 总 局

(2019年至今)

省级机构

省(区、市)地震局

省(区、市)气象局

按省份设立国家粮

食和物资储备局省

级局(共26个)

按省(区、市)设立省

级邮政管理局

省级地方税务局并

入省级国家税务局

市、县级机构

地 (市)级和县

级气象局

按市 (地)设立

市 级 邮 政 管

理局

省 以 下 地 税

与 国 税 相 应

合并

设立时间

1983年

1980-1983年

1998-2000年，设立国家粮食局，负责监

管中央储备粮。2018年，改组为国家粮

食和物资储备局，及其下属各省级局，

监管中央储备粮、棉和其他物资

2005年，邮政行业政企分开，设立国家

邮政局及下属各级邮政管理局，为行业

监管机构，实行中央垂直管理。2012年
调整省级及以下邮政监管体制，改为以

国家邮政局为主的双重领导的体制

2018年

主要职责

负责地震监测和预报预

警，组织实施防震减灾

规划，保障经济社会安

全和国家应对地质灾害

的防御能力

对重大灾害性气象进行

监测和预报，提出重大

气象灾害防御措施，保

障经济社会安全和国家

应对气象灾害的防御

能力

为应对重大灾害和突发

性事件，保障国家粮食

安全和其他战略物资

安全

监管邮政通信，保障中

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机

要通信安全，保障邮政

通信领域的国家信息

安全

保障中央政权运作，保

障中央政府的宏观调控

能力和各级政府的运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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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相关，通常没有显著的直接关系。如生态环境保

护，一旦发生重大环境污染事件，将严重威胁到某些

地区的经济社会安全，所以，与国家安全间接相关，

但是，通常情况下，此类污染事件对国家安全不构成

直接威胁。土地等自然资源监管、森林草原监管、矿

山安全监管等也有类似特点。也就是说，第三种类

型不包括与国家安全直接相关的全国公共事务，这

是区别于前两种类型的一个重要特点。

此外，我们还需要说明一点，在表4中，中央垂直

监察系统之设立，并非一定是改革的初始目标，也有

可能是改革发生变化的结果。这一种情况是指，中

央部门在地方设立的监察机构，其初始职责主要是

监督企业和个人，查处重大违法案件，接近于中央垂

直管理的治理系统；但是，后来逐渐发生职能变化，

转变为主要监察地方政府，成为中央垂直监察系

统。生态环境部在全国设立的督察局、国家林业和

草原局设立的监督专员办事处、国家矿山安全监察

局设立的省级局，都属于这种情况。以国家矿山安

全监察局设立的各省级局为例，它们起源于 1999年
原国家煤矿安全监察局设立的省级监察局，其监察

对象主要是大中型煤矿，监督大中型煤矿的安全生

产工作，查处违法行为，查办重大事故。2005年以

后，国务院调整煤矿安全监管体制，改为“国家监察、

地方监管、企业负责”，各省级监察局及其监察分局

逐渐转向主要监督市、县政府。2020年以后，国家

煤矿安全监察局改组为国家矿山安全监察局，各省

级局的主要职责明确定位为监察地方政府，成为中

央垂直监察系统。这说明第三种改革类型之形成，

在大多数场合并非出于中央政府的初衷，而是在改

革过程中，因建立以中央部门为主导的治理系统遇

到了某种障碍，才转变为中央垂直监察系统。这种

现象为我们探讨中央垂直管理所需具备的条件，提

供了比较对象。

三、中央垂直管理的推行范围

依据中央垂直管理改革的三种类型，我们可以

基本划定1980年以来中央垂直管理的推行范围。

表4 2023年国务院下属部门设立的地方督察(监察)机构(建立垂直监察系统)

国务院部门

生态环境部

自然资源部

国家林业和草

原局 (归自然资

源部管理)

国家矿山安全

监察局 (归应急

管理部管理)

派驻地方机构

按区域设立督察局(共 6个，分

别为华北、华东、华南、西北、西

南、东北督察局)

分区域设立国家自然资源督察

局 (共 9 个，分别设在北京、沈

阳、上海、南京、济南、广州、武

汉、成都、西安)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分区域设立

15个森林资源监督专员办事处

按省份设立国家矿山安全监察

局省级局(共 25个，北京、上海、

海南、西藏不设)

设立时间

2006-2008年，原环境保护总局分区

域设立6个环保督查中心，主要以企

业为督查对象。2017年，督查中心

升格为督察局，主要督察地方政府

2006年，国土资源部向地方派驻9个
国家土地督察局。2018年，国土资

源部改组为自然资源部，国家土地督

察局相应改为国家自然资源督察局

1989-2011年，15个森林资源监督专

员办事处先后成立，对重点林区的森

林资源实施监督。2018年以后，强

化对地方政府的监督职能

1999年，国家煤矿安全监察局在相

关省份设立省级监察局，主要监察大

中型煤矿。2005年以后，转向主要

监察地方政府。2020年，改组为国

家矿山安全监察局下属省级局，主要

监察地方政府

与国家安全的相关性

监督地方政府执行国家环境法

规和政策，保障生态环境安全，

防止发生重大生态环境事故

督察地方政府执行耕地保护法

规和政策，保障粮食安全督察

地方政府实施国土空间规划，

落实生态保护红线，保障生态

安全

在森林、草原、湿地等生态系统

保护上，监督地方政府履行保

护职责，保障生态安全

保障矿山生产安全，防止发生

煤矿和其他矿山重大安全事故

··44



2024.10 中国政治
CHINA POLITICS

(一)中央垂直管理的推行范围

中央垂直管理改革的第一种类型和第二种类

型，都是由中央部门或以中央部门为主，建立全国公

共事务的治理系统，基本上实现了中央垂直管理的

目标。但是，第三种类型明显有别，它不是以中央部

门为主建立全国公共事务的治理系统，而是建立中

央垂直监察系统。所以，我们把前两种类型所包括

的范围视为中央垂直管理的推行范围，第三种类型

则不然，它属于中央垂直监察，公共事务的治理责任

仍然由地方政府承担。因此，依据中央垂直管理改

革的结果，我们得出以下结论：

第一，中央垂直管理的推行范围，主要是第一种

类型和第二种类型的改革范围，即表1、表2和表3所
包括的全国公共事务。其中，表1和表2是严格意义

的中央垂直管理的推行范围，表3是较弱意义的中央

垂直管理的推行范围。

第二，此种中央垂直管理的推行范围有一个显

著特点，它集中于与国家安全直接相关或间接相关

的领域，而那些主要与民生紧密相关的全国公共事

务，则被排除在外。

(二)来自中央与地方财政支出比重的证据

为了说明上述中央垂直管理的推行范围是基本

准确的，我们再考察中央与地方财政支出比重，提供

进一步的证据。

中央垂直管理反映到财政支出上，表现为其对应

的支出项目上中央本级支出所占比重较大，地方支出

比重较小。因此，依据 2022年分项目列出的中央与

地方财政支出比重，我们可以推断中央政府主要承担

了哪些全国公共事务的治理责任(见下页表5)。
表5分二十一个大类支出项目列出了2022年中

央与地方财政支出情况。其中，同一个支出项目常

常既包含全国公共事务，也包含地方公共事务。例

如，在粮油物资储备支出中，包含中央粮油物资储备

支出和地方粮油物资储备支出，这两种支出混合在

一起，财政部公布的数据未作明确区分。不过，相对

而言，中央本级支出主要用于该项目包含的全国公

共事务支出，地方支出既用于地方公共事务，也可能

有相当一部分用于全国公共事务。因此，中央本级

支出比重的高低，大致反映了在一个项目上中央政

府承担全国公共事务的治理责任的大小。为此，我

们设定一项近似的判断标准：在一个支出项目上，如

果中央本级支出比重达到(或接近于达到)50％，就可

以认为该项目所包含的全国公共事务的治理责任主

要由中央政府承担。

依据上述判断标准，按大类支出项目划分，表 5
有 3个大类项目——外交(99.7％)、国防(98.3％)、粮
油物资储备 (62.8％ )，中央本级支出比重超过了

50％，可以认为其治理责任主要由中央政府承担(其
中，外交和国防未列入国务院垂直管理改革的范

围)。当然，在其余十八个大类项目中，还有若干细

分项目，中央本级支出所占比重达到(或接近于达到)
50％。这样的细分项目共有 14项，分别列于各大类

项目之下，包括税收事务(46.2％)、海关事务(80.2％)、
武装警察部队(98.9％)、缉私警察(96.7％)、基础研究

(61.1％)、能源事务管理(48.8％)、核与辐射安全监管

(41％)、邮政业(53.3％)、民用航空运输(100％)、海事

管理(75.5％)、金融部门行政(100％)、金融部门监管

(100％)、气象事务(63.4％)、地震事务(53.7％)等。这

些细分项目所包含的全国公共事务，其治理责任也

主要由中央政府承担。

综合而言，依据 2022年中央与地方财政支出比

重数据，我们推断有 3个大类项目和 14个细分项目

所包含的全国公共事务，其治理责任主要由中央政

府承担。这一范围与前述中央垂直管理的推行范围

基本相符。其中，除外交和国防外，只有两个项目与

前述推行范围不一致。一个项目是科学技术支出的

基础研究项目，表 5 显示中央本级支出比重为

61.1％，但表1、表2和表3均未包括在内。此项不一

致的原因是，基础科学研究除了由各大学承担外，主

要由中国科学院及其下属各个研究所承担。中国科

学院是国务院直属的事业单位，由于它不承担公共

行政管理职责，通常也不直接向社会公众提供公共

服务，所以，未列入本文考察的中央垂直管理改革的

范围。另一个项目是交通运输支出的铁路运输，中

央本级支出比重是 32.8％，显著低于 50％，但是，铁

路运输监管是由国家铁路局垂直管理，属于中央垂

直管理的范围。这一项不一致的原因是，在财政部

公布的交通运输支出项目中，我们找不到与铁路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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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 2022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及中央与地方所占比重

支出项目

一、一般公共服务支出

其中：1.税收事务

2.海关事务

二、外交支出

三、国防支出

四、公共安全支出

其中：1.武装警察部队

2.缉私警察

五、教育支出

六、科学技术支出

其中：基础研究

七、文化旅游体育与传媒支出

八、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九、卫生健康支出

十、节能环保支出

其中：能源事务管理

十一、城乡社区支出

十二、农林水支出

十三、交通运输支出

其中：1.铁路运输

2.邮政业支出

3.民用航空运输

4.海事管理

十四、资源勘探工业信息等支出

十五、商业服务业等支出

十六、金融支出

其中：1.金融部门行政支出

2.金融部门监管支出

十七、援助其他地区支出

十八、自然资源海洋气象等支出

其中：气象事务

十九、住房保障支出

二十、粮油物资储备支出

其中：粮油储备

二十一、灾害防治及应急管理支出

其中：1.矿山安全

2.地震事务

中央本级支出

金额(亿元)
1578.53
878.68
226.62
488.83

14499.63
1964.63
1438.69
25.08

1524.26
3215.52
812.62
173.32
833.21
220.56
176.96
71.69
3.22

249.55
634.71
411.37
7.66
30.70
43.82
351.41
33.96
422.76
60.47
5.42
—

259.06
169.39
617.45
1169.34
782.57
423.50
13.01
25.78

占比(％)
7.6
46.2
80.2
99.7
98.3
13.6
98.9
96.7
3.9
32.1
61.0
4.4
2.3
1.0
3.3
48.8
0.01
1.1
5.3
32.8
53.3
100
75.5
4.7
1.9
28.9
100
100

10.6
63.4
8.2
62.8
85.2
18.9
32.5
53.7

地方支出

金额(亿元)
19300.87
1023.93
55.85
1.60

252.59
12455.56
15.91
0.85

37923.33
6816.50
519.05
3740.00
35775.94
22316.16
5235.84
75.12

19422.00
22250.21
11409.38
843.88
6.72
0

14.20
7058.40
1797.76
1039.82

0
0

417.92
2193.80
97.58

6881.29
722.94
135.87
1821.76
27.15
22.21

占比(％)
92.4
53.8
19.8
0.3
1.7
86.4
1.1
3.3
96.1
67.9
39.0
95.6
97.7
99.0
96.3
51.2
100.0
98.9
94.7
67.2
46.7
0

24.5
95.3
98.1
71.1
0
0

89.4
36.6
91.8
38.2
14.8
81.1
67.5
46.3

中央与地方合

计(亿元)
20879.40
1902.61
282.47
490.43

14752.22
14420.19
1454.6
25.93

39447.59
10032.02
1331.67
3913.32
36609.15
22536.72
5412.80
146.81

19425.22
22499.76
12044.09
1255.25
14.38
30.70
58.02

7409.81
1831.72
1462.58
60.47
5.42

417.92
2452.86
266.97
7498.74
1892.28
918.44
2245.26
40.16
47.99

资料来源：引自财政部：《2022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决算表》《2022年中央本级支出决算表》《2022年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支

出决算表》，财政部网站，2023年7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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输监管准确对应的细分项目，而“铁路运输”项目包

含地方支出较大的地方铁路路网建设支出，因此，其

支出比重不能准确反映铁路运输监管事务的责任

分配。

表 5还显示，在那些民生类支出项目上，中央本

级支出比重都非常低。按大类项目分，教育支出

3.9％、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2.3％、卫生健康支出

1.0％、节能环保支出3.3％、城乡社区支出0.01％、农

林水支出 1.1％、商业服务业等支出 1.9％等等，中央

本级支出比重之低，几乎可以忽略不计。这说明，这

些大类项目所包含的为数众多的全国公共事务，其

财政支出主要列为地方支出，其治理责任也主要由

地方政府承担。这就在财政支出上确认，那些与民

生紧密相关的全国公共事务，主要由地方政府负责

管理，不在中央垂直管理的范围之内。因此，2022年
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总额高达96941.82亿元，其中，

共同事权转移支付和专项转移支付合计为 44190.2
亿元，这两类转移支付主要用于资助地方政府承担

民生类全国公共事务的治理责任。

总之，通过考察中央与地方财政支出比重，进一

步确认前述中央垂直管理的推行范围是基本准确

的，它主要集中于与国家安全直接相关或间接相关

的领域，迄今为止，未能扩展到与民生紧密相关的公

共服务领域。

四、选择性集权的逻辑

前述中央垂直管理改革的三种类型和中央垂直

管理的推行范围，为我们探讨选择性集权的逻辑提

供了经验依据。不过，在作此种探讨之前，我们还需

要比较三种改革类型各自的特点和所需条件；在此

基础上，再分析中央政府如何作选择，从中可以提炼

出何种选择逻辑。

(一)中央垂直管理改革的三种类型之比较

三种改革类型都涉及以中央部门为主导设立地

方机构，但是，却形成了三种不同的治理系统。其原

因是什么?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我们需要对三种改革

类型所包括的全国公共事务作更细致的比较分析，

分析它们之间某些关键性的差别，这些差别可以帮

助我们认识不同的治理系统之形成需要具备何种条

件。我们发现，这些差别主要表现在全国公共事务

的三个维度上，分别为与国家安全的相关性、与地方

工作的关系、以及与治民的关系。其中，第一个维度

已在上文详述，在此仅作简要概括，另外两个维度将

在下文着重论述。

1.与国家安全的相关性

三种改革类型所包括的全国公共事务，均与国

家安全直接相关或间接相关，这是它们的共同之

处。相异之处是，第一种类型和第二种类型既包括

与国家安全直接相关的事务，也包括间接相关的事

务；但是，第三种类型只包括与国家安全间接相关的

事务。对于这一差别所包含的意义，下文再论述。

2.与地方工作的关系

所谓“与地方工作的关系”，是指一项全国公共

事务，其治理过程与地方政府从事的经济发展和社

会管理等工作能否分开进行。如果其治理过程与地

方经济发展或地方社会管理不能分开，或难以分开，

意味着此项全国公共事务需要与地方工作相协调。

我们把此种关系简称“需要与地方工作相协调”。反

之，如果其治理过程与地方经济发展和地方社会管

理能相对分开，或者须要相对分开，意味着此项全国

公共事务无须与地方工作相协调，简称“无须与地方

工作相协调”。

从与地方工作的关系来看，第一种类型所包括

的全国公共事务，原则上都与地方工作能相对分开，

或者需要相对分开，因此，无须与地方工作相协调。

如海关事务主要在特别设立的海关口岸和海关监管

区进行，民航安全监管主要在空中航路、航班和机场

进行，核安全监管主要在核电站、核设施及其周边区

域进行，等等，这些事务通常与地方政府的工作能相

对分开。不过，在第一种类型中，也有少数事务与地

方政府的工作密切相关，但是，其治理过程却要求排

除地方政府干扰，因此，需要与地方工作相对分开。

如中央银行业务，主要职责是管理货币发行、控制信

贷规模、防止通货膨胀，在处理与地方政府的关系

上，要求保持央行的独立性，排除地方政府对货币发

行和信贷投放的干扰，所以需要与地方工作分开。

又如，金融监管与地方经济发展密切相关，但是，其

主要职责是防范金融风险，查处非法金融活动，包括

监督地方政府的违规金融行为，所以，在这些事务上

··47



2024.10中国政治
CHINA POLITICS

也要求与地方工作分开，不应强调与地方工作相协

调。这是第一种类型建立中央垂直管理的治理系

统，除了具备与国家安全的相关性条件之外，还需要

具备的一项补充条件。

第二种类型有一个重要差别，它所包括的全国

公共事务，通常与地方政府从事的经济发展或社会

管理等工作密切相关，而且，也需要与地方工作相协

调。如地震监测和防震减灾，涉及地方社会管理和

社会稳定，需要与地方政府的应急管理和维护社会

稳定的工作相协调。又如中央粮食储备事务，需要

与地方政府负责的地方粮食生产和粮食市场管理等

工作相协调。再如，邮政行业发展和监管，涉及地方

经济的一个重要产业——快递业的发展，而且也需

要得到地方政府协助和合作，特别是在邮政网点布

局和基础设施建设上，需要与地方政府的城乡建设

规划、土地用途规划、产业发展规划等相协调。由于

此种原因，第二种类型所建立的是以中央部门为主、

双重领导的治理系统，而非严格意义的中央垂直管

理。2018年以后，国家税务总局所属的各省级税务

局，由中央垂直管理改为以中央部门为主的双重领

导体制，其原因也是国税系统与地税系统合并之后，

统一征收各种繁杂的地方税和社会保险费，征管难

度大增，需要得到地方政府协助，也需要强调税收征

管与地方经济发展相协调。

第三种类型与第二种类型相似，它所包括的全

国公共事务，通常与地方经济发展和地方社会管理

密切相关，需要与地方工作相协调。如生态环境保

护，与地方经济发展密切相关，也需要与地方社会管

理相结合，故需要与地方工作相协调。自然资源管

理、矿山安全监管等，也有类似的特点。第三种类型

与第二种类型的差别，主要表现在与治民的关系上，

下文再述。

3.与治民的关系

所谓“与治民的关系”，是指一项公共事务的治

理过程是否同时涉及对普通民众的管理和控制。如

果其治理过程需要同时对普通民众实施管理和控

制，那就意味着与治民不能分开或难以分开，我们把

此种关系简称“与治民不能分开”或“难以分开”。反

之，如果其治理过程无需对普通民众实施管理和控

制，意味着与治民能相对分开，简称“与治民能相对

分开”。对于与治民不能分开的全国公共事务，中央

政府若要实行垂直管理，就需要同时管理和控制普

通民众、处理与民众的冲突。这意味着，在这一项全

国公共事务治理上，中央政府不能利用地方政府分

散治民和分散控制社会风险，带来社会风险增大，并

且向中央政府集中，这将潜在地削弱国家安全和中

央政权的稳定性。因此，与治民不能分开或难以分

开，是约束中央政府推行垂直管理的一个重要因

素。反过来说，与治民能相对分开，则是中央政府推

行垂直管理的一个有利条件。

从与治民的关系来看，前两种类型所包括的全

国公共事务，既有与治民能相对分开的，也有与治民

难以分开的。在第一种类型中，人民银行业务、核安

全监管、能源安全监管、铁路运输监管等，通常不涉

及对普通民众的管理和控制，属于与治民能相对分

开的事务；但是，海关事务、移民管理、中央税收征管

等，涉及对企业和个人的某些行为的管理与控制，就

与治民难以分开。以海关事务为例，它需要监管企

业和个人的进出口业务，侦查、查缉企业和个人的走

私活动，这些事务与治民难以分开。又如中央税收

征管，需要监管企业和纳税人的经济活动，还需要查

处偷税漏税行为，所以，也与治民难以分开。在第二

种类型中，地震监测与预报、气象监测与预报、中央

粮食储备等事务，均与治民能相对分开，但是，国家

税收征管则与治民难以分开。

然而，从与治民的关系来看，前两种类型有一个

重要特点，即那些与治民难以分开的事务，同时也是

与国家安全直接相关的事务；反过来说，那些只是与

国家安全间接相关的事务，通常也都与治民能相对

分开，至少在主要的治理环节上与治民能分开。如

海关事务、移民管理、中央税收征管等，虽然与治民

难以分开，但是，与国家安全直接相关；能源安全监

管、铁路运输监管、核安全监管、地震监测与预报、中

央粮食储备、长江黄河等流域水利管理等，均与国家

安全间接相关，同时，与治民也能相对分开。这一个

特点说明，前两种类型所包括的全国公共事务可分

两类：一类是与国家安全直接相关，此时，与治民能

否分开就不重要了，能分开或不能分开均可；一类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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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国家安全间接相关，此时，其治理过程就需要与治

民能相对分开。这一个特点有助于认识中央垂直管

理所需具备的条件，也有助于我们把前两种改革类

型与第三种类型区分开来。

第三种类型有别于前两种类型之处，是它所包

括的全国公共事务，既与国家安全间接相关，同时，

其治理过程通常都涉及对民众的管理和控制，因此，

与治民难以分开。如生态环境保护，需要监管企业

和个人有损生态环境的活动，查处破坏生态系统和

污染环境的违法行为；自然资源管理、森林和草原监

管、矿山安全监管等也有相似的特点，都涉及在某个

领域对民众的管理和控制，都与治民难以分开。所

以，第三种类型所建立的是中央垂直监察系统，而非

中央垂直管理的治理系统。这一事实也从反面印证

了中央垂直管理所需的条件。

当然，上述两个维度——与地方工作的关系以

及与治民的关系，彼此之间有一定的关联，并非完全

独立。例如，一项全国公共事务，如果其治理过程与

治民难以分开，那也意味着与地方政府承担的社会

管理工作难以分开。此时，是否需要与地方工作相

协调，主要看其治理过程是否需要排除地方干扰。

如果需要排除地方干扰，那么，此项全国公共事务虽

然与治民难以分开，也不应要求与地方工作相协调，

所以仍属于“无需与地方工作相协调”的事务。如果

不需要排除地方干扰，或者，需要地方政府协助，那

么，此项全国公共事务治理就需要与地方工作相协

调，此时，地方政府就有必要在一定程度上参与该项

公共事务治理。因此，虽然这两个维度有一定的关

联，但是，各自关注的重点有差别，属于两种不同的

关系。与地方工作的关系，侧重于中央政府在治理

一项全国公共事务上，是否需要排除地方干扰，是否

需要考虑对地方经济发展和地方社会管理的影响；

与治民的关系，侧重于其治理过程在客观上能否与

社会管理和社会控制相对分开。

(二)建立三种治理系统所需的条件

通过上述比较，我们可以归纳出三种改革类型

所建立的(或形成的)治理系统，各自所需具备的条

件，或各自适用的条件。

第一种类型建立中央垂直管理的治理系统，需

要具备三项条件：第一，与国家安全直接相关或间接

相关；第二，公共事务治理过程与地方工作能相对分

开，或者需要相对分开，因此，无需强调与地方工作

相协调；第三，如果只是与国家安全间接相关，公共

事务治理过程还需要与治民能相对分开。

第二种类型建立以中央部门为主的、双重领导

的治理系统，也需要具备三项条件：第一，与国家安

全直接相关或间接相关；第二，公共事务治理过程与

地方工作难以分开，需要得到地方政府协助和合作，

因此，需要与地方工作相协调；第三，如果只是与国

家安全间接相关，其治理过程还需要与治民能相对

分开。

第三种类型建立中央垂直监察系统，同时，治理

责任主要由地方政府承担，其适用条件也有三项：第

一，与国家安全间接相关；第二，公共事务治理过程

与地方工作难以分开，需要与地方工作相协调；第

三，公共事务治理过程与治民难以分开，需要同时对

普通民众实施管理和控制。

(三)中央垂直管理的选择逻辑

以上归纳的三种治理系统所需的条件，隐含着

中央垂直管理的选择逻辑。

首先，对于一项全国公共事务，中央政府考虑的

首要因素是其与国家安全的相关性。只有与国家安

全直接相关或间接相关，中央政府才考虑纳入中央

垂直管理改革的范围，也才可能推行中央垂直管

理。这说明，在集权与分权的选择上，中央政府考虑

的首要目标是保障国家安全和政权安全，其次，才考

虑有关的效率目标。

其次，一项全国公共事务，如果与国家安全直接

相关，即使其治理过程与治民难以分开，中央政府也

将通过垂直管理保障国家安全。如果只是与国家安

全间接相关，中央政府是否实行垂直管理，还需要考

虑一个因素，即其治理过程与治民能否分开。如果

与治民能相对分开，中央政府将推行中央垂直管理；

如果与治民不能分开，中央政府即使希望加强集权，

也不会在治理上推行中央垂直管理，而是建立中央

垂直监察系统。

再次，一项全国公共事务，如果与国家安全直接

相关，或者与国家安全间接相关且与治民能相对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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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中央政府是实行严格意义的中央垂直管理，还是

实行较弱意义的中央垂直管理，取决于该项公共事

务治理是否需要与地方工作相协调。如果无须与地

方工作相协调，中央政府将实行严格意义的中央垂

直管理，即建立中央垂直管理的治理系统；如果需要

与地方工作相协调，则实行较弱意义的中央垂直管

理，即建立以中央部门为主、双重领导的治理系统。

上述选择逻辑可以归纳成下表(见表6)。
在表 6中，我们把中央垂直监察列为比较对象，

是为了更清晰地说明中央垂直管理所需具备的条

件，同时，也是为了说明如果不完全具备这些条件，

中央政府可能选择的一种集权方式，即在监督和考

核环节强化中央集权。对于此种中央垂直监察，我

们把它对应的治理系统概括为“中央垂直监察、中央

统筹与地方分级管理相结合”，有必要作出解释。由

于此种类型所包括的全国公共事务，其治理过程与

治民不能分开，依据曹正汉等学者的研究，中央政府

通常采用按治理环节分解的策略，把其治理过程分

解为若干治理环节，其中，与治民能分开的治理环节

由中央统一管理或统筹，与治民不能分开的治理环

节实行地方分级管理。因此，中央垂直监察常常与

中央政府对部分治理环节的统筹管理相结合，从而

形成“中央垂直监察、中央统筹与地方分级管理相结

合”的治理系统。

表6所概括的中央垂直管理的选择逻辑，首先表

现为中央政府通过集权以保障国家安全的需要；其

次，也表现为中央政府还要考虑分散控制社会风险、

以及兼顾地方经济发展和地方社会管理的需要。这

两种需要常常存在矛盾，因此，所谓“选择性集权”之

选择，乃是中央政府对于集权以保障国家安全与分

权以控制社会风险及协调地方工作，这两者的权衡、

折中和选择。此种权衡、折中和选择所形成的逻辑，

即是本文所论述的“选择性集权的逻辑”。

五、结论

本文揭示了当代中国推行中央垂直管理所表现

出的若干特点，通过分析这些特点，我们可以得出结

论：在全国公共事务上，中央政府对于集权与分权的

选择，首先表现为通过集权保障国家安全；其次，也

表现为通过分权以分散控制社会风险，以及协调地

方经济发展和地方社会管理的关系。因此，所谓“选

择性集权的逻辑”，可以归纳为中央政府在集权以保

障国家安全与分权以控制社会风险及协调地方工

作，这两者之间进行权衡、折中和选择所形成的

逻辑。

上述结论说明，关于全国公共事务的集权与分

权，无论是“多任务冲突”的观点，还是“提高治理效

率与控制社会风险的权衡”的观点，都需要作修正，

都需要把公共事务与国家安全的相关性考虑进来。

对于“多任务冲突”的观点来说，中央政府是否采用

“任务分离策略”，不只是考虑任务之间的冲突程度，

还要考虑与国家安全的相关性的强弱，只有相关性

较强，才会考虑采用任务分离策略，实行垂直管理。

对于“提高治理效率与控制社会风险的权衡”的观点

来说，中央政府如何做此种权衡，也需要考虑与国家

安全的相关性。如果与国家安全直接相关，中央政

府将采用垂直管理优先保障国家安全，当然，垂直管

理也有助于提高全国公共事务的治理效率，至于控

制社会风险，则不是此种场合中央政府关注的主要

表6 中央垂直管理的选择逻辑

中央集权程度

中央垂直管理

中央垂直监察

严格意义的

中央垂直管理

较弱意义的

中央垂直管理

所需条件(或适用条件)
与国家安全的相关性

与国家安全直接相关

与国家安全间接相关

与国家安全直接相关

与国家安全间接相关

与国家安全间接相关

与治民能否分开

能分开或不能分开均可

能分开

能分开或不能分开均可

能分开

不能分开

是否需要与地

方工作相协调

无须

无须

需要

需要

需要

形成的治理系统

中央垂直管理的治理

系统

中央部门为主、双重领导

的治理系统

中央垂直监察、中央统筹

与地方分级管理相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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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只有在与国家安全间接相关或不相关的领

域，中央政府才会把分散控制社会风险纳入考量之

中，才涉及在提高治理效率与控制社会风险之间如

何做权衡的问题。

此外，本文的理论意义还可以作进一步引申。

显然，优先保障国家安全，是中央政府降低统治风险

的一种表现。从这个角度来看，本文的观点隐含着

支持从统治风险的视角分析公共事务治理上中央集

权与地方分权的方法。此种统治风险包括两个部

分，一是来自地方政府(或中央主管部门)的代理风

险，一是来自民众的社会风险，因此，降低统治风险

需要同时控制代理风险和社会风险。然而，在全国

公共事务上，控制代理风险与控制社会风险常常相

互矛盾，原因是中央垂直管理能降低代理风险，但

是，不利于分散控制社会风险；地方属地管理有利于

控制社会风险，但是，增加了中央政府的代理风

险。这意味着，中央政府对于垂直管理与属地管理

的选择，在很大程度上是关于降低代理风险与控制

社会风险的权衡和选择。从这个意义上说，本文所

揭示的选择性集权的逻辑也可以表述为：在全国公

共事务上，中央政府通过垂直管理以降低代理风险，

以及通过属地管理以控制社会风险，这两者的权衡

和选择。此种选择性集权的逻辑，与曹正汉在国家

治理上提出的“风险论”，从统治风险的视角分析国

家治理上中央集权与地方分权的关系，在原则上是

一致的。这说明，国家治理上“风险论”的观点，在

很大程度上也可以用于分析公共事务治理上垂直管

理与属地管理的选择逻辑。

上述分析表明，从统治风险的视角来看，本文的

意义在于，中央政府对于降低代理风险与控制社会

风险的权衡和选择，受到公共事务与国家安全的相

关性的影响，从而补充了“风险论”运用于分析公共

事务治理时所遗漏的一个重要因素。具体而言，“与

国家安全直接相关”意味着此类全国公共事务若由

地方政府负责，将给中央政府带来很高的代理风险，

直接影响到国家安全，在此种情况下，中央政府将采

用垂直管理以降低代理风险，即使由此带来社会风

险向中央政府集中，也在所不辞。“与国家安全间接

相关”则意味着代理风险虽然仍然较高，但已有明显

下降，此时，中央政府在降低代理风险和控制社会风

险之间就需要有所兼顾，兼顾的方式取决于此项全

国公共事务与治民能否分开。如果能分开，则实行

垂直管理，同时，由地方政府负责管理和控制民众，

两者分开进行，分别控制代理风险和社会风险。如

果不能分开，降低代理风险与控制社会风险就存在

冲突，此时，中央政府将采用折中策略，由地方政府

承担公共事务治理责任以控制社会风险，同时，建立

垂直监察系统以控制地方政府的代理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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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说明的是，表4所考察的中央垂直监察系统，是以

特定领域的全国公共事务治理为目标，面向社会公众的诉求，

监察地方政府履行治理责任，因此，不包括国务院出于政府系

统内部控制的需要，在地方设立的内控机构。如财政部在各

省份和计划单列市设立监管局，审计署在地方设立特派员办

事处，都属于政府系统的内控机构，目的是在税收管理、财政

收支和经济管理等事务上，加强对地方政府的监督和控制，包

括加强对省级官员的经济审计，而非针对某项公共事务治理

并面向社会公众的监察机构，故未包括在表4之中。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国家煤矿安全监察局主要

职责、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规定〉的通知》，《中华人民共和国

国务院公报》2005年第13期。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国家矿山

安全监察局职能配置、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规定〉的通知》，国

家矿山安全监察局网站，2020年12月10日。

这一项判断标准隐含着假定在一个支出项目上，既有

全国公共事务支出，也有地方公共事务支出，而且地方公共事

务支出占了相当的比例。在这一假设之下，如果中央本级支

出比重达到(或接近于达到)50％，就意味着该项目的全国公共

事务支出主要由中央本级财政承担，所以，其治理责任也主要

由中央政府承担。

例如，在共同事权转移支付中，基本养老金转移支付

9277.62亿元，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补助3704.76亿元，困难

群众救助补助1616.83亿元，农业生产发展资金2300.17亿元，

城乡义务教育补助经费1881.70亿元，基本公共卫生服务补助

资金 684.50亿元。在专项转移支付中，重大传染病防控经费

203.79亿元，大气污染防治资金330.00亿元，水污染防治资金

237.00亿元等等。引自财政部：《2022年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

决算表》，财政部网站，2023年7月14日。

在这一项条件上，国家税务总局负责的中央税收征管，

似乎是一个例外。中央税收征管需要考虑对地方经济发展的

影响，所以，在一定程度上说，需要与地方政府的产业政策、招

商引资政策等相协调。不过，这一个例外不应过分强调，这有

两个原因。一个原因是，中央税收征管既需要考虑对地方经

济发展的影响，也需要监督和约束地方政府，防止地方政府帮

助企业偷税漏税，或者违规减免企业税收。另一个原因是，在

一定程度上说，中央税收征管与地方经济发展的协调，可以通

过自愿合作的机制来实现。因为地方经济发展有利于中央税

收征管，因此，派驻地方的国家税务机构也有激励培植地方税

源，帮助企业发展。此种自愿合作的机制，即使实行中央垂直

管理，也有助于中央征税与地方经济发展相协调。

曹正汉、聂晶、张晓鸣：《中国公共事务的集权与分权：

与国家治理的关系》，《学术月刊》2020年第 4期；曹正汉、钟

珮、聂晶：《郡县制国家现代化：中央政府如何扩大公共事务治

理职能》，《学术月刊》2021年第9期。

中央垂直管理能降低代理风险，有两个原因：一是相对

于地方政府来说，中央部门受中央政府直接控制，而且，中央

政府也较易于获得中央部门的信息；二是中央部门的职责比

较单一，中央政府较易于考核和监督。

曹正汉：《中国上下分治的治理体制及其稳定机制》，

《社会学研究》2011年第1期；曹正汉：《中国的集权与分权：风

险论与历史证据》，《社会》2017年第 4期；曹正汉：《论郡县制

国家的统与治》，《学术界》2021年第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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